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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婚姻移民的权利侵害问题及成因
张妤婕

摘 要 近年来韩国的国际结婚呈现急速增加的趋势，出生于多文化家族内的新生儿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韩国已经跨越了

所谓的单一民族和纯血统的时代，而迈入多文化时代。因婚姻移民中女性占绝大多数，且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等原因，

产生了对婚姻移民的偏见和歧视，进而出现了许多对婚姻移民的权利侵害的现象。本文主要围绕女性婚姻移民来考察婚

姻移民中存在的权利侵害问题及其成因，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案。期待韩国有关婚姻移民的人权立法更好

的朝着多文化社会的要求的方向发展，使婚姻移民的权利得到切实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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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韩国，因韩国女性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人口的老龄化以及

欲求婚姻配偶的男性人口增加等原因，导致国际婚姻的急剧增加

正成为锐不可当的时代潮流。一直到 1990 年初，选择以国际婚

姻方式结婚的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和渔村地区，但 1990 年后期

开始逐步扩大到城镇的临时工，个体工商业者等人群，而且希望

再婚的男性中也越來越多人迎娶 20 岁至 40 岁之间，年龄小于自

己的外国女性 。国际婚姻在所有的婚姻种类中所占的比例很

大。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在单一民族的自豪感下形成了很强的排

他性 ，随着国际婚姻的急剧增加和“混血儿”的大量出生等，引发

了诸多法律、社会和文化上的矛盾。对长相和肤色明显有別的外

国婚姻配偶，尤其是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婚姻配偶所

存在的偏见和反感，及落后的纯血统主义的思维等引发了难以克

服的复杂问题，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侵害外国婚姻配偶人权的现

象。近几年轰动韩国的一起事件是“越南新娘胡安玛伊事件”。

19 岁的胡安玛伊通过国际婚姻中介所认识了韩国男性张某 (47

岁) 并于 2006 年 12 月 23 日与张某在越南河內举行婚礼。胡安

玛伊于 2007 年 5 月 16 日到韩国后与张某同居生活。因张某不

让胡安玛伊学习韩语导致夫妻双方无法进行沟通，难以继续维持

婚姻生活，胡安玛伊遂于 2007 年 6 月 26 日准备离开韩国返回越

南，正巧被喝酒后返家的张某遇见。张某在确认胡安玛伊要离家

出走后自感上当受骗，遂借酒力对胡安玛伊进行了疯狂的殴打，

致使胡安玛伊受到了 18 根肋骨骨折的重伤，不治身亡。

仅管这是一起比较极端的案例，但是此一案件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韩国婚姻移民中存在的侵害妇女权利的问题。鉴于韩国婚

姻移民中女性婚姻移民者占绝对多数，且女性婚姻移民者大部分

来自越南、柬埔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

等发展中国家 ，针对她们发生的侵害权利的问题更多、更具代表

性，因此本文主要以女性婚姻移民者为主轴，考察韩国婚姻移民

的人权状况、相应的法律问题及最新的动态等，检讨改善婚姻移

民人权状况的法律问题。

二、婚姻移民的权利侵害问题及成因

女性婚姻移民者主要通过国际婚姻中介所进行婚姻中介，且

很多婚姻是通过男性的挑选女性的方式进行，因此往往从婚前階

段就形成男女间不平等关系和地位。实际上很多婚姻中介所制

作的有关介绍东南亚新娘的广告，本身就已经蕴含侵害人权的內

容。女性婚姻移民者在韩国处于易受到家庭暴力和社会歧视等

人权侵害的处境。就保护女性婚姻移民者的人权而言，她们的丈

夫及其同居家族有著非常大的作用。在大部分跨国婚姻中，韩国

籍丈夫掌握家庭的经济命脉，又根据法律规定，在女性婚姻移民

者定期更新签证和办理归化手续时，韩国籍丈夫亦发挥巨大的影

响力。因此韩国籍丈夫很容易成为人权侵害的加害者。

（一）家庭暴力

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 2005 年实施的“国际结婚移居女性动

态调查”统计显示，婚姻移民者来到韩国后在家庭中曾受过语言

暴力的达到 31%，曾受过暴力威胁的达到 18.4%，曾受过各种身

体暴力(包括大力推挤和用手脚殴打)的各达到 13%左右。此外，

还存在著诸如强迫女性婚姻移民者进行性行为(14%)或变态性行

为 (9.5%) 等严重的暴力行为。而在分居和离婚的婚姻移民者中

曾受过家庭暴力的比率更高，如语言暴力达到 70-80%，身体暴力

达到 50%，丈夫强迫进行性行为的更达到 40%以上。

（二）经济困难

女性婚姻移民者在决定同韩国男性进行国际婚姻时，最重要

的考量是韩国的经济状况比她们的母国更好。韩国保健福利部

实施的调查中，约 73%的女性婚姻移民者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

而选择国际婚姻。她们忍受著繁杂的结婚手续和难以承受的中

介费等带来的痛苦，怀着到韩国后可以通过经济活动等得到相对

应的金钱补偿的憧憬。但是因同女性婚姻移民者结婚的男性大

部分属于农村和城镇的下层阶级，女性婚姻移民者在到韩国后很

快就会发现即使韩国男性表现出来的经济能力比婚姻移民者母

国优越，但在韩国国内与他人的经济能力相比并不优越。

（三）人身买卖形态的婚姻移民

国际婚姻的双方中，以通过熟人的介绍或面对面的约会、或

婚姻中介所而相识的为最多。中国朝鲜族主要是通过熟人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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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东南亚的女性主要通过婚姻中介。随著世界化的潮流，人身

买卖正呈现出国际化、产业化的趋势。婚姻中介所以追求盈利为

目的，通常索取 1000 万韩元至 2000 万韩元的中介费，约有 94%

的人向中介所支付费用。新郎支付的部分约为 50%，外国女性支

付的部分约为 18%，双方均支付的部分约为 14% 。足见这些中

介所系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中介活动。因为是通过金钱往来而

形成的婚姻，而且大部分费用是由韩国男性支付，导致夫妻关系

更加阶级化。特別是在经济上有差距的国家，此种不平等的经济

上差距延续至婚姻生活中，使得家长制的家庭结构更加牢固。

三、婚姻移民的权利侵害问题的解决方案

（一）对婚姻移民居留的法律规定的调整

婚姻移民者和其他外国人一样，需根据出入国管理法，自入

国之日起 90 日內进行外国人登记（《韩国出入国管理法》第 31

条），须申请延长居留期限（《韩国出入国管理法》第 25 条），因搬

家等原因居留地发生变更时，需在入户之日起 14 日內向市、郡、

区厅或管辖出入国管理事务所进行居留地变更申告（《韩国出入

国管理法》第 36 条）。这些方式在婚姻生活顺利时不成问题。但

在家庭生活濒临破裂时，若要提交配偶的户籍副本、居民登记副

本和身份保证书等资料制作申请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虽然身

份保证允许由配偶之外之第三人做出，但相关法律将第三人规定

为“韩国配偶的亲戚、亲友或者具有保证能力且年满 20 岁以上，

有一定的职业场所或职业者”。在家庭面临破裂的情況下，要找

到这样的身份保证人实际上几近不可能。

在未归入的情況下，为办理离婚手续或整理家事进行居留的

女性只能以访问同居或居住资格（《韩国出入国管理法施行令》第

12 条）并限定于一定期限得以滞居。为进行居留，须提交离婚证

明资料、抚养确认资料和其他证明必须在韩国国內居留的事由书

等。对连韩语都说不好的女性婚姻移民者而言，制作并提交这些

资料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每三个月延期一次居留期限，须

有具备保证能力的第三人提供身份保证 ，对在韩国无任何人际

关系、且多居住于农村和渔村的女性婚姻移民者而言，能否找到

“具有一定职业场所或职业”的第三人是值得怀疑的。

考虑到这样的情況，因自身无可归责事由而婚姻破裂、离婚

或为家事整理需要居留时，则应认定《韩国出入国管理法》第 76

条中规定，以相当于难民之地位而许可进行家事整理所充分的附

条件的居留，或让其在外国人保护所和其他各种市民社会团体的

休息所得到长期的保护提供照顾。对于有子女的女性婚姻移民

者，为保证其得定期入国行使亲权，应安排制定免签证的方案。

（二）加强对女性婚姻移民者的教育

女性婚姻移民者的学历偏低。大专以上学历者，来自菲律宾

的女性婚姻移民者中仅占 12.9%，来自越南的女性婚姻移民者中

仅占 10.8%。这些女性婚姻移民者的韩国籍丈夫中拥有大专学

历以上者，平均也只有 29.6% 。

要让女性婚姻移民者在韩国社会扎根，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加

强韩语教育。婚姻移民者因无法利用韩语进行交流，致使无法妥

善利用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或国民健康保险等制度，且对侵害自己

人权的情況无法进行积极的申告等。女性婚姻移民者往往在连

基本的韩语对话都没学会的情况下，在结婚后一至两年內就生育

子女。这对于主要从母亲那里学习语言的子女而言是一個非常

严重的问题。因此，对女性婚姻移民者的语言教育已经刻不容

缓。婚姻移民者在韩国社会生存所必需具备的韩语，应由国家负

责进行教育。

（三）规范国际婚姻中介

国际婚姻中通过国际婚姻中介所等的中介婚姻呈现逐步增

加的趋势，最近急剧增加的韩国男性和越南女性的国际婚姻中介

则暴露了国际婚姻中介过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原理。在这

样的体系下外国女性很容易暴露在被控制、強迫、威胁和隶属于

负债和剥削的危险中。因通过办理国际婚姻中介可以取得很高

的利润，所以国际婚姻中介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国际婚姻中介中

存在的问题有：(1)提供不准确的信息；(2)侵害当事人自主选择配

偶的权利；(3)几近人身买卖的婚姻介绍活动；(4)过度追求利润等。

但长期以来对国际婚姻中介所的中介行为和中介过程未能形成

有效的监督。

针对国际婚姻中介所出现的问题韩国政府应加以重视，对开

办国际婚姻中介所的资质、国际婚姻中介收费标准及中介所提供

的信息的真实性方面都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以加强对该行

业的监督。

四、结论

本文中主要考察了韩国婚姻移民者的人权状況及其成因以

及若干改善方案等。可以看出侵害婚姻移民者人权的源头是从

婚姻成立时起就存在的。例如，韩国男性基于经济上的较高地位

而存在“高于女性婚姻移民者一等”的观念，而没有将女性婚姻移

民者作为终身的伴侶对待的错误思想，和在通过国际婚姻仲介而

形成的婚姻中，因国际婚姻仲介所过分追求利润而派生的国际婚

姻的“人身买卖属性”等。鉴于此，有必要广泛发展保护女性婚姻

移民权利的人权教育，国家应对此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必须

进一步加強对国际婚姻仲介所的管理监督。国家应通过立法改

善婚姻移民者的身份状況，进一步缓和归化条件及程式，加強对

婚姻移民者的教育支援完善对国际婚姻中介所的监督等，使婚姻

移民者能够成为真正的韩国社会的组成人员而非作为一个“异邦

人”而能在韩国社会真正扎根。

注释：

金在莲．通过国际结婚的移居女性的地位——以朝鲜族为中心．韩国家族法学会．

2007 论文集．

许东贤．跨越单一民族的神话．东北亚历史财团新闻出版社．2008．
申宏利．移居女性的婚姻与法律问题．东北亚论文．2007(3)．
韩国外国人劳动者对策协议会．外国人劳动者人权白皮书．

韩国移居女性人权中心网站资料．

薛东勋．国际结婚移居女性实态调查及保健福利支援政策方案．东北亚论文．2007(3)．

◆理论新探


